浦安委办字【2011】9号
关于转发《关于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永庆村

工艺胶塑软木厂爆燃事故的通报》的通知
各镇街（场区）、主管局及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永庆村工艺胶塑软木厂爆燃事故的通报》（苏安办〔2011〕36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夏季是生产旺季，也是事故易发、多发、高发季节。各部门和单位要吸取相关事故的惨痛教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做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要认真查找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做好夏季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建立事故隐患报告制度和信息档案，确保排查出来的事故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三、强化中小企业安全监管。要督促中小企业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建立规范化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南京市浦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永庆村
工艺胶塑软木厂爆燃事故的通报
苏安办〔2011〕36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和单位：

2011年6月30日9时许，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永庆村工艺胶塑软木厂发生爆燃事故，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5人伤情较重。据初步调查，这是一起由违章作业引起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志军和副省长史和平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组织伤员救治，妥善处理善后，查明事故原因；从实抓紧对全省生产、使用和经营化工产品企业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加强安全生产检查，确保安全生产。为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要批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当前事故多发态势，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强化易挥发易爆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完善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分级管理，各司其职；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管理人员，为安全生产提供组织保障。

二、加强易挥发易爆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生产和使用易挥发易爆化学品的单位，其生产和使用的基本条件（包括工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要加强生产车间的通风和监测，确保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符合国家规定要求；要加强作业现场的安全技术管理，有效防范可能引发爆燃的火种、火源；加大安全投入，确保事故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三、进一步加强夏季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各地要针对夏季高温特点，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安全责任，做好危化品特别是易挥发易爆化学品生产和使用企业的事故防范工作；各级安监部门要加强对生产和使用化学品特别是易挥发易爆化学品企业的监管，近期要组织一次拉网式的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危化品生产和使用企业，确保夏季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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